
为我国的现代法治建设提供借鉴了。

在对 “法律的历史”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同时，如何将中国 “历史上的法”作为 “中国的法”

加以阐释、而不是作为西方法的简单对照物；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理念在当代中国社会可能依然

存在的深刻影响和表现方式，这是法史学界同仁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走人类学的路，开创法史学新天地

陈金全 

三十年来，中国法史学有了很大发展，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根据我在科研实践中的体会，

觉得走人类学的路，可以切实帮助我们拓宽法史学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促进法史学不断创新。

人类学的路应具备三个标识：一是文化寻根。对各种文化现象追根溯源，特别是对那些被我

们认为是原始、落后、野蛮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重新加以关照，用新的眼光诠释这些文

化；二是文化比较。也就是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因素的文化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充分认

识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与文化多元现象；三是田野调查。倡导研究者长期深入一个基地进

行完全的参与调查，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文化人类学家可以把眼光集中在对其文化有

意义的行为模式上，既作为参与者又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部，通过参与他们的

活动，与他们交谈和观察他们的活动来了解其社会和文化。

自梁启超倡导创建中国的 “新史学”、提出改变中国史学缺少群体性民众史的建议以来，老一

辈史学家走人类学的路，付出了很大努力，成果丰硕。法律归根到底是民众创造的。如果一部法律

史看不见民众的作用及其价值，记载的只是官方话语而没有民众的声音，这样的法律史就不是真实

的法律史。享有 “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曾经提出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

口号，张光直将其研究范式称为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我们是否可以提出 “建立人类学派的法史

学”？中国社会还有浩如烟海的档案及各种法律文书沉睡在民间，急需我们去寻找、去发现、去整

理。“礼失求诸野”。在民众的心里，还存活着法文化的传统和因子，需要我们深入各种人间社会，

采风问俗，田野调查。总之，走人类学的路，是中国法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光明之路。

借鉴社会学方法，深化法史学研究

汪世荣

社会史是社会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侧重研究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总结历史的经验，揭示

和阐释全面的历史。法律社会学方法是运用社会学宏观结构分析方法和深度描述等微观方法，研

究法律问题。将此种方法运用于法史研究，即形成了独特的法律社会史学方法。它强调将法律置

于特定历史场景中予以考察，既从宏观层面综合考察法律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起

的作用，也从微观层面反映具体纠纷的解决，揭示法律的社会功能。

近年来，法史学界重视原始档案、出土文献等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部分学者尝试运用

法律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史料挖掘和整理方面投入的精力远远不

够，法律社会学本身有一套自己的技术及思维方式，熟练掌握并自觉运用尚待进一步的努力。

法律社会史研究有助于实现法史学研究从规范分析到价值和功能分析的转变，不仅考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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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而且考察 “事实运作中的法律”，并对制度实施环境与条件、制度实际运作、制度发挥的作

用等予以充分的重视，反映制度的真实面貌和实际命运，关注和描述制度设计与制度实施之间的

落差。另外，法律社会史研究对法史学的学科建设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史学之所以能够

通过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完成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任务，就在于它能够看到不同时期的法制状

况，从思想到制度、从立法到司法、从人物到事件，并最终从历史的兴替成败中发现法律发展的

规律。要完成这一任务，将法律融入到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中去进行观察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学术法律史学”与 “应用法律史学”

朱　勇


法律史学研究既可以坚持 “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探讨历史上各种法律制度的形成背景与

条件、各项法律的主要内容与实施效果，以及法律制度与其他制度互动关系的研究，为当代法治

进步提供历史借鉴，也可以追求 “学术至上”的导向，单纯地以甄别历史真相、梳理历史脉络为

直接目标，通过考证、研究，就史论史，追求对历史上法律活动的描述，满足学者个人探寻历史

真相的快感。这种研究结果可能与现实社会的需要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无关。

史学研究中有学术史学与应用史学之分，在法律史学研究中也应有这种不同。但多年来，我

们较多地强调法律史学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无论是宏观体系的构建、具体制度的研究，还是

个别现象的分析，均较多注重它们与现实的关联，尤其是研究成果对于当代法治建设的直接借鉴

作用。这样一种 “实用理性的法律史学”，通过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从功利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

当代社会中获取了较多的资源，也使法律史学的相关领域获得较好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实用理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法律史学的全面发展，使那些相对远离社会现实、难以为当

代社会发展与政治进步提供直接历史借鉴的领域，因资源不足以及关注度低而发展艰难。

我以为，法律史学研究应更加宽容，应该更多地吸收史学的学术品格。既注重能直接服务于

当代社会现实的应用法律史学，也更多地对只钟情于法律史本身、无视当代法治需求的纯粹法律

史学、学术法律史学研究给予适当的关怀。出版物的选材，研讨会的主题，研究生论文的指导，

学术机构的研究计划，均应给学术法律史学更大的空间，满足学者对历史探奇的快感。

注重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研究 全面揭示古代法制的面貌

杨一凡

在中国古代，律、令、例等多种法律形式并存，行政、刑事、民事、经济、军事、文化教育

等方面法律并存，朝廷立法与地方立法并存，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要科学地认

识中国法律发展史，必须注重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的研究。学界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刑事法律研

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于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形式和地方法制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甚至有许

多认识上的误区。

如对古代例的探讨存在的缺陷：一是对于各种例的名称、概念、性质、功能、演变及相互之

间区别的阐述尚有不少失错，有的著述混淆了条例、则例与事例的区分，甚至把案例当作判例论

述；二是望文生义的问题较为突出，实证研究不够。对于唐代的 “法例”、宋元的 “断例”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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